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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會議議程 

小組名
稱 

健康醫療分工小組 會議時間 
113年 10 月 21 日 

下午 2時 

業務單
位參與
人員 

職稱 姓名 

府外委員
代表 

陳伯昂委員 

衛生局副局長 林素芬 

人事處副處長 柯孟瑩 

人事處專員 王姿蓉 

衛生局科長 王惠平 

衛生局科長 丁冠玉 

蔡蕙婷委員 
衛生局督導 林惟斌 

衛生局約僱人員 柯明孝 

衛生局約用人員 林子芸 

前次會
議案由
辦理情
形 

編號 決議之應辦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

意見 

113-1-1 
一、 員工家庭日活動

設計建議扣合

「分擔照顧及家

務責任」，如曬

全家福或 DM宣

導等。家務分工

不分性別，建議

活動讓同仁分享

家務分擔情形，

或設計家務分工

承諾書，增加新

聞亮點。 

 

 

 

 

 

一、 113年 8 月 23日

辦理本府員工家

庭日「幸福家

庭，與愛同行」

活動，透過簽署

『幸福家庭承諾

書』，提倡性別平

等及家庭分工觀

念，增加家庭成

員間的正向互

動，促進家庭和

諧，消弭家事由

女性負責之傳統

性別刻板印象，

建立友善家庭之

職場環境，計 104

位同仁及眷屬參

人事處 建議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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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勞動部規劃

自本年 5 月起試

辦「彈性育嬰留

職停薪」，鼓勵

企業開放勞工申

請最低 5 日或單

日的育嬰留職停

薪，市府是否同

步? 

加，其中男性同

仁 13人及女性同

仁 39人。 

二、 勞動部 113年 5 月

7日訂定彈性育嬰

留職停薪試辦原

則，試辦至 113 年

12月 31 日止，倘

後續通過施行，擬

依中央規定辦理。 

113-1-2 
一、 有關國中校園

HPV疫苗施打前

衛生教育講習之

性平課程部分，

建議可列項加入

愛滋防治(B

肝、C肝、梅

毒、菜花)及安

全性行為宣導。 

 

 

 

 

二、 於校園宣導場次

發放前後測問

卷，以統計男學

生的施打意願及

女學生的參與覆

蓋率。 

一、 原本 HPV 疫苗衛生

教育講座，即納入

性教育及安全性行

為(包含性病預防)

宣導，尖銳濕疣

(菜花)亦是第 6 及

11 型 HPV感染引

起，是既有衛生教

育講座之辦理事

項。本學期納入性

健康之議題，宣導

性健康及愛滋防治

的重要性。 

二、 截至 9月 30日，

舉辦 23 場衛生教

育講習，問卷回收

共 4,660 份。參與

之性別，女學生

2,367人、男生

2,272人，性別比

為 1:0.95，男女參

與覆蓋率皆為

100%。男學生的施

打意願約 60%。 

衛生局 建請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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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討論 
摘要 

 
案由一：有關推動本市醫療平權，建構本市多元友善醫療環境規劃事項 1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衛生局醫政科) 
說明： 
一、 為配合市政老幼共好政策，本局辦理 113 年度本市「落實身心障礙六大

平權」之醫療平權項目，輔導醫療院所提供友善醫療環境，包含輔導醫
療院所提供民眾友善醫療環境、友善醫療服務項目及年度盤點更新醫療
院所友善醫療服務資訊，並經市府及本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委員會於 113年列管在案中。 

二、 114年度為進一步提升本市多元友善醫療環境增列以關注多元性別者之
醫療權益，如醫療院所性平推動小組設置盤點、性別友善環境及措施推
行，以為遵循醫療平權意旨讓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享受全面的醫療保
健，不論其種族、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性取向、宗教信仰或其
他身份特徵。 

擬辦： 
114年度本局辦理「落實身心障礙六大平權」之醫療平權項目增列 
一、 盤點本市 9家醫院性平推動小組設置情形及輔導鼓勵設置。 
二、 輔導本市 9家醫院及新設置診所性別友善環境及措施推行(如性別友善

廁所、性騷擾防治措施、委員會設置依循行政院平等政策綱領所推對三
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等)。 

委員建議： 
一、 建議先盤點各醫療院所現有的執行成效，並對院所的硬體設施與軟體服

務進行全面檢視，將性別友善空間的設置、空間指引與服務流程等納入
評估項目，並持續追蹤其達成率。 

二、 可輔導醫療院所在提供身心障礙服務、多元性別友善服務等方面進行教
育訓練，涵蓋操作手冊的更新以及醫護人員在就診過程中的應對進退及
敏感度，並將這些項目列為重點輔導方向。 

主席裁示： 
如委員建議辦理，原有的硬體設施和設備應依照相關法規進行規範，輔導醫療
院所在空間設置上，為多元性別族群及身心障礙者提供更友善的環境。軟體措
施方面可加強對醫療院所的組織架構進行優化，並提供針對醫護人員的教育訓
練及文宣指引，建置更友善的服務流程。 
 
案由二：今年 8 月衛福部擴大提供「15-45歲青壯世代心理支持方案」，擬針

對男性成員較高的社群多加宣導，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衛生局心理健康科) 

說明： 
一、 依據「15-30歲年輕族群心理支持方案」統計數據顯示，全國使用心理

諮商男女比例為 1：3。衛福部於今年 8月將此方案擴大為「15-45歲青
壯世代心理支持方案」。 

二、 因考量男性朋友不擅表達、習慣性壓抑等特質，為持續強化消除性別刻
板印象，強化本市男性使用諮商意願，擬針對男性成員較高的社群
(如：竹科園區)多加宣導。 

擬辦： 
加強宣導男性關懷專線(0800-013-999)，並製作「15-45 歲青壯世代宣導」

EDM及單張，以利後續藉由園區、工會、公司等協助傳達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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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 
一、 建議釐清男性與女性使用諮商服務比例懸殊的原因，因男性常受到「不

可以示弱」等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可能降低尋求幫助的意願。因此，
建議將「尋求幫助不等於軟弱」作為宣導的主軸，並邀請男性公眾人物
擔任代言人，打破傳統觀念，提升男性使用諮商服務的意願。 

二、 男性和女性在情緒低落時表現方式不同，男性常表現為易怒、暴躁或與
他人隔離。宣導時應強調這些差異，讓男性理解，除了這些情緒反應
外，壓力、焦慮或情感麻木等也可能需要諮商，從而打破對心理諮商的
誤解，提升他們對心理健康的重視與接受度。 

三、 隨著女性諮商意願的下降，部分人在諮商時表達困難。未來心理健康方
案可多樣化，針對男性不習慣語言表達的情況，提供線上諮詢，並利用
多媒體與社群平台宣導，柔性引導男性關注身心健康。 

四、 重視高壓環境中的群體，除了園區、公會和公司員工外，軍人及警消人
員的身心健康同樣需要關注。應擴大合作，將心理健康支持服務推廣至
這些高壓職業群體，以提供更全面的心理健康資源。 

主席裁示： 
如委員建議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應從小開始逐步建立，透過學校、家庭、社區
及職場等多元場域的合作，也應盤點各年齡層和性別的需求進行宣導和教育，
提高社會對心理健康的重視，建立一個更具支持性的環境。 
 
案由三：為落實公部門性別主流化之推動，灌輸員工性別友善職場的重要性及
效益，使同仁能夠建立正確性別平等觀念，辦理「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建立性別友善職場」研習。(提案單位：人事處) 
說明： 
本處為持續營造性別友善的職場工作環境，積極促進家庭性別平權，除於人事
月刊宣導男性家務分工外，並於 113 年 5 月 14日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書香
關懷協會創會理事長黃瑞汝講授「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建立性別友善職
場」研習，計 42人參加(其中男性 12人，女性 30人)，宣導正確性別平等觀
念，打造友善的職場環境。 
委員建議： 
建議爾後規劃漸進式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課程區分為初階班及進階班並增加課
程回饋機制，如設計研習前測及後測問卷，統計分析以了解同仁對於課程的吸
收程度。 
主席裁示：請人事處參採委員意見，餘照案通過。 
 

臨時 
動議 

提醒各局處的任務編組委員會，部分委員任期即將到期，在簽選新委員時要留
意委員的性別比例須達 40%。 

未來工
作目標
及策略 

在實務進行中上有時會出現盲點，感謝各位委員給予寶貴意見，讓我們在未來
的推廣中能夠暢行。 

＊ 各小組會議結束後請完成紀錄表，並函送委員知悉，副本抄送社會處。 


